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38号“博瑞·创意成都”大厦23楼）(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4
397,949,616

36.39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母涛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经全

体董事推举，由董事、总经理张涛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规定，会议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金巍以视频方式参会，董事长母
涛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董事、总经理张涛，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苟军，董事、
副总经理曹雪飞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24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5,565,256
比例（%）

99.4008

反对

票数

1,938,560
比例（%）

0.4871

弃权

票数

445,800
比例（%）

0.1121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2024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5,562,256
比例（%）

99.4000

反对

票数

1,938,560
比例（%）

0.4871

弃权

票数

448,800
比例（%）

0.1129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5,562,256
比例（%）

99.4000

反对

票数

1,938,060
比例（%）

0.4870

弃权

票数

449,300
比例（%）

0.1130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5,561,756
比例（%）

99.3999

反对

票数

1,938,060
比例（%）

0.4870

弃权

票数

449,800
比例（%）

0.1131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4,953,556
比例（%）

99.2471

反对

票数

2,947,360
比例（%）

0.7406

弃权

票数

48,700
比例（%）

0.0123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及2025年度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07,243
比例（%）

72.6691

反对

票数

2,342,060
比例（%）

26.5629

弃权

票数

67,700
比例（%）

0.7680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董事及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5,106,856
比例（%）

99.2856

反对

票数

2,774,960
比例（%）

0.6973

弃权

票数

67,800
比例（%）

0.017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议案名称

关 于 审 议 公 司2024年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 于 审 议 公 司2024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完成情况
及2025年度计划
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董
事及监事2024年
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820,943

6,407,243

5,974,243

比例（%）

66.0195

72.6691

67.7582

反对

票数

2,947,360

2,342,060

2,774,960

比例（%）

33.4281

26.5629

31.4728

弃权

票数

48,700

67,700

67,800

比例（%）

0.5524

0.7680

0.7690
(三)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年度述职报告。(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议案均为普通决议，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6涉及的关联交易股东为成都
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投资”）、成都传媒集团（博瑞投资为本公司的第
一大股东，成都传媒集团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成都传媒集团通过股权控制博瑞投资，成为公司
控股股东），博瑞投资与成都传媒集团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数389,132,613股，均对议案6
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星龙、张盘州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 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05-21●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880 证券简称：博瑞传播 公告编号：2025-015号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新业路200号华峰国际商务大厦221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2
1,275,394,540

87.62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黄志明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
3、董事会秘书黄峥嵘先生，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马志伟先生、杨敏女士、吕仙英女士列席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4,480,228
比例（%）

99.9283

反对

票数

833,412
比例（%）

0.0653

弃权

票数

80,900
比例（%）

0.0064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4,480,228
比例（%）

99.9283

反对

票数

833,412
比例（%）

0.0653

弃权

票数

80,900
比例（%）

0.0064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4,605,528
比例（%）

99.9381

反对

票数

708,112
比例（%）

0.0555

弃权

票数

80,900
比例（%）

0.0064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4,605,528
比例（%）

99.9381

反对

票数

708,112
比例（%）

0.0555

弃权

票数

80,900
比例（%）

0.0064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4,601,628
比例（%）

99.9378

反对

票数

716,512
比例（%）

0.0561

弃权

票数

76,400
比例（%）

0.0061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137,659
比例（%）

98.0831

反对

票数

739,312
比例（%）

1.7208

弃权

票数

84,200
比例（%）

0.1961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158,359
比例（%）

98.1313

反对

票数

718,612
比例（%）

1.6727

弃权

票数

84,200
比例（%）

0.1960
8、议案名称：2024年度风险监管指标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4,604,828
比例（%）

99.9380

反对

票数

704,012
比例（%）

0.0551

弃权

票数

85,700
比例（%）

0.0069
9、议案名称：关于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4,540,028
比例（%）

99.9330

反对

票数

769,312
比例（%）

0.0603

弃权

票数

85,200
比例（%）

0.0067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74,574,828
比例（%）

99.9357

反对

票数

734,012
比例（%）

0.0575

弃权

票数

85,700
比例（%）

0.006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关于确认 2024年度
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关于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2,168,259
42,137,659

42,158,359

42,106,659
42,141,459

比例（%）

98.1543
98.0831

98.1313

98.0109
98.0919

反对

票数

716,512
739,312

718,612

769,312
734,012

比例（%）

1.6678
1.7208

1.6727

1.7907
1.7085

弃权

票数

76,400
84,200

84,200

85,200
85,700

比例（%）

0.1779
0.1961

0.1960

0.1984
0.199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共审议10项议案，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涉及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的议案为议案6、议案7，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均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斌、俞晓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927 证券简称：永安期货 公告编号：2025-020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699,996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699,996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28日。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认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
称“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确定以2025年5月28
日为上市流通日，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审批程序
1、2024年4月1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
议案》。以上部分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
书。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并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等发表了明确意见。

2、2024年4月17日至2024年4月26日，公司对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在公司内部网
站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
议或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出具了核查意见，并于2024年4月27
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
查意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

3、公司就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买
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并于2024年5月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4-015）。

4、2024年 5月 17日，公司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

5、2024年 5月 1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以上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
通过，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8日披露的《关于向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

6、2024年6月27日，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实际授予登记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 139.9992万股，激励对象人数 16 人，并于 2024年 6月 29日披露了《关于 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7、2025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
见。

（二）历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批次

首次授予部分

授予日期

2024年5月17日

授予价格
（元/股）

16.39

授予股票数量
（万股）

139.9992

授予激励对象
人数（人）

16

授予后股票剩余数量
（万股）

0
（三）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为本次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
二、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第一个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根据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激

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
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
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解除限售比例

50%

50%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4年5月17日，登记日为2024年6月27日，
第一个限售期于2025年5月16日届满。

（二）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在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解除限售条件

（一）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一）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激励对象根据本激
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以授予
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若激励对
象对上述情形负有个人责任的，则其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应当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
人选；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
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
形的；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某一激励对象出现上述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公司将终
止其参与本激励计划的权利，该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是否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如

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

业绩考核指标

营业收入增长率（Am）

以 2023年营业收入为
基数，2024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于10%；

以 2023年营业收入为
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不低于20%；

产量增长率（Bm）

以 2023 年 产 量 为 基 数 ，2024年产量增长率不低于10%。

以 2023 年 产 量 为 基 数 ，2025年产量增长率不低于20%
注：上述“营业收入”指经审计的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上述“产

量”指公司上游勘探开发业务领域各运营项目生产的天然气（含
常规天然气和非常规天然气）总量，以公司年度报告的相关数据
为准。

公司考核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实际为An，产量增长率实际为Bn。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与考核年度业绩完成度相挂钩，具体
挂钩方式如下:

业绩完成度

An≥Am或Bn≥Bm
Am〉An≥0.7*Am

或 Bm〉 Bn≥0.7*Bm
An 〈0.7*Am 且 Bn

〈0.7*Bm

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100%

MAX（An/Am，Bn/Bm）

0%
解除限售期内，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

除限售事宜。若各解除限售期内，公司当期业绩水平未达到业绩
考核目标条件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均全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四）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

实施。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评价结果分为“A”“B”“C”“D”四个等
级，对应的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如下所示：

考核等级

考 核 结 果
（S）
个 人 层 面
解 除 限 售
比例

A
S≥80

100%

B
80＞S≥70

80%

C
70＞S≥60

60%

D
S＜60

0%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因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原因不能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
息之和回购注销。

本激励计划具体考核内容依据《公司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公司 2024年经审计的上市公司营业收入
为 37.77亿元，相较于 2023年营业收入增
长 7.40%；公司 2024年产量为 21.94亿方
（含喀什北项目 8-12月井口产量 1.89亿
方），相较于 2023年产量增长 28.76%，公
司层面产量增长率（Bn）达到目标值，因此
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为100%。

本次解除限售的 16名激励对象考核结果
均满足解除限售条件，个人层面解除限售
比例为100%。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已经成就，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6人，可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 699,996股。根据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在相应可解除限售期内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和限制性股票数量的情况
本激励计划符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6人，可申请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99,99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65%，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张蜀

严丹华

张舰兵

龚池华

张新龙

陈建新

王冰

李军

卫江涛

杜强

刘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5人）

合计

职务

董事、总经理

董事、高级副总经理

董事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已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10.00
9.00
9.00
9.00
6.00
8.00
6.00
6.00
6.00
5.00
6.00

59.9992
139.9992

本次可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5.00
4.50
4.50
4.50
3.00
4.00
3.00
3.00
3.00
2.50
3.00

29.9996
69.9996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
授限制性股票比例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注：授予激励对象中张蜀、严丹华、张舰兵、龚池华等为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其所持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将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5年5月28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699,996股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 个月内
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
所得收益。3、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还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 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有关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总计

本次变动前

1,399,992
422,521,329
423,921,327

本次变动数

-699,996
+699,996

0

本次变动后

699,996
423,221,325
423,921,327

注：具体以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解锁事项已经取得

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
规定;本次解除限售在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内,本次激励计划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相关条件已成就;公司尚需就本次解除限售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申请办理相关解除限售手续。

特此公告。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393 证券简称：新天然气 公告编号：2025-021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德瑞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德瑞”）拟以

现金总额 680万美元向其控股子公司洲际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资源”或“标的公
司”）进行增资（以下简称“本次增资”），洲际资源的另一股东东方创业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方创业资本”）拟以现金1610万美元进行增资。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香港德瑞对洲际
资源的持股比例由100%变更为30%。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6条之规定，需要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历史关联交易情况：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指HUILING女士及其控制

的除本公司之外的企业等交易主体）发生的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关联交易累计共5次，总交
易金额为人民币37,695.175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德瑞持有洲际资源100%的股权，为补充洲际资源生产运营所需资

金，支持其业务发展，香港德瑞拟以现金总额680万美元向洲际资源增资，东方创业资本拟以
现金总额1610万元对洲际资源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香港德瑞、东方创业资本对洲际资源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30%、
70%。洲际资源的注册资本由10万美元增加至2300万美元。

（二）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原因
东方创业资本其实控人在原油、天然气、铜、金等自然资源领域已深耕十余年，积累了丰

富的上游项目资源、长期合作关系及产业链运营经验，具备较强的资源整合与全球配置能力。
为实现资源端与贸易端的深度融合，提升在国际资源贸易中的竞争力与议价能力，东方

创业资本拟通过增资方式取得对洲际资源的控制权，将洲际资源作为区域性大宗资源类商品
贸易平台，搭建市场网络和贸易体系，发挥在能源与金属资源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在有效控
制上市公司贸易风险的同时，加快推动资源贸易业务板块的发展壮大，强化其在自然资源贸
易领域的战略布局，实现从资源投资向资源流通的价值延伸。

（三）本次增资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十三届监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全资子公司向其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本次增资以外，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指HUIL⁃
ING女士及其控制的除本公司之外的企业等交易主体）发生的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关联交易
累计共5次，总交易金额为人民币37,695.17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4.37%。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关系
公司第一大股东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2.25%的权益，HUILING (许玲)

女士间接持有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100%的权益，HUILING (许玲)女士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中国中科国际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东方创业资本 100%的权益，HUILING
(许玲)女士间接持有中国中科国际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100%的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东方创业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东方创业资本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东方创业资本有限公司ORIENTAL VENTURE CAPITAL LIMITED
BVI公司编号：2146796
成立时间：2024年4月19日
注册地：英属维尔京群岛
主要办公地点：英属维京群岛托托拉岛罗德城海草地别墅（邮政信箱 116号）Sea Mead⁃

ow House，P.O.Box 116，RoadTown，Tortola，British Virgin Islands
注册资本：5万美元
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股东结构：中国中科国际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其他关系说明：除对洲际资源投资外，东方创业资本与香港德瑞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人员等方面其它关系，东方创业资本于2025年5月分别向洲际中东DMCC公司、香港德瑞及
洲际油鑫能源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为3450万美元、490万美元及230万美元的借款，借款
期一年。

资信情况：截至目前，东方创业资本未被列为失信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洲际资源有限公司GEOJADE RESOURCES PTE. LTD.
公司类型：私人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4年8月6日
注册资本：10万美元
注册地址：KAKI BUKIT AVENUE 4, #08-32, PREMIER @ KAKI BUKIT, SINGA⁃

PORE 415875
经营范围：没有主营产品的贸易、批发。
资信情况：截止目前，洲际资源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二）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信息

洲际资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美元

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1,642,721.48
2,000,000.00
-357,278.52

122%
2025年1一3月

（未经审计）

0
-208,403.00

2024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1,999,992.61
2,148,868.13
-148,875.52

107%
2024年度
（未经审计）

0
-148,875.52

（三）本次增资前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本资增资前后，洲际资源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美元

股东名称

香港德瑞

东方创业资本

合计

本次增资前

出资额

10
0
10

持股比例

100%
0

100%

本次增资后

出资额

690
1610
2300

持股比例

30%
70%
100%

四、本次增资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拟将洲际资源的注册资本由10万美元增至2300万美元，即新增注册资本2290

万美元，由香港德瑞和东方创业资本按比例增资，其中香港德瑞新增注册资本680万美元，东
方创业资本新增注册资本1610万美元。

本次增资，香港德瑞与东方创业资本均以现金同比例完成资本金实缴，同股同价，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 定义
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下列术语应具有如下含义：
1.“增资”指各方根据本协议约定以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投入新资本的行为；
2.“认缴资本”指各方承诺按照本协议认缴目标公司的新注册资本；
3.“交割日”指所有出资义务履行完成、公司登记变更手续完成之日；
4.“法律”指新加坡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等。
第二条 增资安排
1. 双方一致同意将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由现有10万美元增至2300万美元，原股东乙方同

意稀释并按新的资本金完成认缴；
2. 双方按约定投资比例对资本金2300万美元完成认缴，具体为：
- 甲方：认缴1610万美元，占股权比例70%；
- 乙方：认缴690万美元，占股权比例30%；
3. 双方承诺以现金投入方式实缴上述认缴金额，并同意目标公司依据新资本金发行股

份。所认购股份应按公司章程完成登记，并享有相应股东权利。
4. 目标公司确认，其将依本协议条款接受甲、乙方认缴新资本，并将配合完成章程修订、

董事会调整、股份登记及工商备案等相关手续。
第三条 出资与交割
1. 各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各自应出资金额汇入目标公司指定银

行账户；
2. 各方确认完成出资后，由目标公司负责办理公司章程修改、董事备案、股东名册更新

及其他登记手续；
3. 交割完成日以目标公司完成变更登记并获得新加坡注册机构出具的更新文件之日为

准。
第四条 公司治理
1. 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的公司章程将进行相应修改，确保双方股东权利与持股比例一

致；
2. 各方有权根据其持股比例提名董事；
3. 股东会决议应按公司章程执行，涉及重大事项应经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通过；
4. 目标公司应保持完整独立的财务和银行账户体系。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将进一步补充洲际资源生产运营所需资金，优化其资本结构，保障其拟开展的

大宗商品贸易业务，包括原油、天然气、铁矿石、农产品等资源贸易 业务推进，有利于促进
其以中国、东亚、东南亚为核心市场的资源类贸易业务健康发展。

本次增资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且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
况无重大影响。

七、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十三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本次增资事项。本次增资事项在提请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同意，并同意提交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本次增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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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向其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
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HUA YOUNAN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现任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辞任的情况说明
公司董事会收到非独立董事HUA YOUNAN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HUA YOUNAN先

生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辞职后，HUA YOU⁃
NAN先生仍然在公司任职。HUA YOUNAN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
人数。在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任职工代表董事前，HUA YOUNAN先生将继续履行其
作为董事的相关职责。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为保障公司董事会正常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公司于 2025年 5月 19日召开公司 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表决，选举
HUA YOUNAN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
会审议通过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
规定的任职条件。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附件：

HUA YOUNAN先生简历
HUA YOUNAN先生，男，1953年 12月出生，新加坡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1978年 3月至

1982年1月就读于吉林大学岩矿分析专业，获学士学位；1985年9月至1988年8月就读于南京大
学分析化学专业（完成硕士课程）和中国地质科学院（完成硕士研究课题和论文），获硕士学位；
1991年 10月至 1994年 11月就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学专业，获博士学位。1982年 2月至
1991年10月就职于中国地质科学院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担任高级工程师（副教授级）；1995年
2月至 2013年 12月就职于新加坡特许半导体制造公司（现GLOBALFOUNDRIES SINGAPORE
PTE. LTD.），担任失效分析实验室总监；2014年 1月至今，担任新加坡胜科纳米副总经理；2021
年5月至2025年5月，担任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HUA YOUNAN先生通过苏州禾芯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苏州胜
盈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328.9719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82%。HUA YOUNAN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
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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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科纳米（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任暨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9日(星期四)上午11:00-12: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至5月2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jhj@jinhuijiu.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
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简称“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已分别于 2025年 3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4月15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
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
划于 2025年 5月 29日上午 11:00-12:00召开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沟
通。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通过文字直播方式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公司将

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
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积极与投资者进行交流沟通，并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
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9日(星期四)上午11:00-12: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3．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裁周志刚先生，独立董事史永先生，董事、副总裁石少军先生，财务总监谢小强

先生，董事会秘书任岁强先生（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 2025年 5月 29日（星期四）11:00-12: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2．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至5月2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jhj@jinhuijiu.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1．联系人：证券法务部
2．联系电话：0939-7551826
3．电子邮箱：jhj@jinhuijiu.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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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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